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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搖頭迎向陽光              法務部保護司代司長朱坤茂 

 

青少年充滿了活力，充滿了希望，少了青少年，我們的社會就會

沒有欣欣向榮的生機，他們是國家未來的舵手，國家的前途就操在他

們的手上，如果他們一念之差而誤入歧途，又不能適時予以撥正，不

僅會誤了他們一生，且可能會危害整個國家社會。 

但青少年具有衝動的個性，凡事比較不經思索，甚至還有叛逆的

成分，總認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是的，如果沒有色情的誘惑，

沒有毒品的汜濫，沒有電動玩具或是網路遊戲的沉迷，說真的，青少

年本來就具有天真浪漫的權利，「只要我喜歡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青少年階段不能滿足於單調平凡之生活，期望每天都有變化才覺

得有活力，但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下，又必須為應付考試而必須天天補

習，此種一成不變之生活，使青少年覺得沒有生機，又與青少年所期

待的相反，所以，就會嚐試反抗、頂嘴、打電玩、翹課、遲歸，終至

吸用安非他命或搖頭丸，甚至海洛因，使自己墮入瑕思、幻境，但一

時的快樂，卻換來難以擺脫的夢魘。 

安非他命是白色的不規則結晶，就像是破碎的玻璃，海洛因是白

色的粉末，都可以從外形的特徵來識別，所以，販賣或吸食安非他命

或海洛因，很容易就持有的毒品外形認定所販賣或吸食毒品的種類，

但是，搖頭丸，卻是作成藥錠或是膠囊包裝，且有紅色、綠色，或是

其他顏色，放在藥瓶裡，或是包裝起來，就很難一眼確認它就是搖頭

丸，也因為搖頭丸有與一般藥錠相同的外形，而具有容易濛混與掩飾

的特性，查緝搖頭丸就更加困難了。 

搖頭丸具有安非他命的興奮作用，及三甲苯乙胺的迷幻作用，在

一九一四年代，德國作為減肥之用，一九八○年代，美國作為精神治

療的輔助劑，但自一九八三年起流行與濫用之後，引起美國的警覺，

一九八五年列為具有高度濫用性且禁止醫療使用的第一級管制藥品，

因為搖頭丸使用後，能讓人覺得思緒不斷地流轉，感受平常因害怕或

情緒壓抑而無法體會的快樂感受，且會使人產生與別人非常親近的感

覺，進而使人多話而不知自止，甚至會擁抱對方，也因這種特性，很

快的在人多的酒吧或聚會的場所蔓延，服用者在搖頭丸激起的快樂下

隨著音樂燈光跳舞通宵達旦，其嚴重者，因而運動過度，導致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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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疲力竭、肌肉損傷或因體溫過高而產生痙攣或暈倒，甚至呼吸系統

衰竭而導致死亡，長期服用會嚴重損害身體免疫系統，產生心理上的

依賴，造成強迫性使用，引起抑鬱及精神錯亂，其惶恐不安的感覺甚

至有自殺的傾向，高劑量的使用更會造成焦慮反應，由此可見使用搖

頭丸雖然獲得一時的快樂，但卻要付出高度破壞身體的代價。 

法務部鑑於搖頭丸已經嚴重危害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如再不從嚴

查辦，將更為濫用，乃擬定「全國掃毒大作戰計畫」，計畫之主要內

容如下： 

一、執行斷水、斷電及勒令歇業措施 

於業者違反少年福利法、社會秩序維護法、商業登記法或違反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時，行政機關得依行政執行法第二十七條之規

定，以行政處分書定相當期間命業者履行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義

務，並於該行政處分書上載明：不依限履行將予強制執行之意

旨，如業者逾期仍不履行行為或不行為義務，行政機關得依行政

執行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對業者處以怠金，如逾期仍未履

行者，即得依同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予以斷水、斷電措施。

如符合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七十七條、商業登記法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八條之規定，由主管機關依職權為勒令歇業處分後

予以撤銷登記。 

二、定期規劃「全國掃毒大作戰行動日」同步執行強力掃蕩措施 

即由各地檢署「緝毒工作小組」規劃每月至少辦理一次「全國緝

毒大作戰行動日」。「緝毒工作小組」將依警察機關所蒐報之搖

頭店資料，結合憲、警人力，在本部各地方法院檢察署緝毒執行

小組專案檢察官指揮下，針對搖頭族聚集之營業場所，擇日全國

同步掃蕩搖頭族聚集之搖頭店。 

三、稅捐稽徵機關配合查緝逃漏稅 

財政部稅捐稽徵機關應配合就搖頭族聚集之營業場所，縝密查察

有無逃漏稅捐之情事；一經查獲違反稅捐稽徵法，涉嫌逃漏稅捐

時，應即檢具相關事證，移送司法警察機關偵辦。另有關逃漏稅

捐部分，亦應嚴予追徵、追繳。 

四、警察首長親自主持勤前教育，強化執法效果 

內政部警政署於全國同步緝毒作為時，應適時邀請該地方首長親

臨主持勤前教育、隨同訪視執勤狀況，並適時發布新聞，以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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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反毒決心、增強警示及遏阻效果。 

五、清查、布建，必要時採緊迫釘人站崗監控 

各警察機關針對轄內有施用或販賣毒品之營業場所及易被利用

為舉辦舞會活動之室外場地進行清查、建檔，並針對轄內有幫

派、組合分子圍事或經營之營業場所進行情報布建及蒐證；如有

相當事證足認該營業場所有搖頭族聚集之情形，即行採取緊迫釘

人之「站崗」方式，迫使業者自律。 

六、強力宣導 

教育部及行政院新聞局製作宣導短片及書面文宣等宣傳資料，強

力宣導毒品之危害，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施用毒品者所科以

之重刑，以使青少年不能吸、不敢吸及不願吸。 

法務部以堅強無比的決心掃蕩搖頭丸，務必遏止搖頭丸的流行，

但也呼籲全國的國民都能支持法務部的掃蕩計劃，對於使用搖頭丸者

或發現有使用搖頭丸的場所儘速通報檢察官或警察機關，俾全面追

查，家長更要密切注意家中之青少年，一旦發現有使用搖頭丸之情形，

於犯罪未發覺前，自動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將可獲得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

察機關，及縱於治療中經查獲之被告或少年，應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

處分或由少年法庭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之寬典，但以一次為限。日後，

仍應時時密切注意家中青少年有無再使用搖頭丸之情形，並多給青少

年關懷與鼓勵，同時，多給青少年適當的休閒活動，疏解青少年的苦

悶，使青少年的青春活力，都能用在打拼自己的前途上，我們愛我們

的國家，更愛我們的家庭，讓我們堅決的向搖頭丸說「不」。 


